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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灌南县
推进行政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
及明确各工作组职责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园区管委会，县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推进行政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工作，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责任分工，经县政府研究，决定成立县推进行政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组      长：李振峰  县委副书记、县政府县长

副  组  长：吕  洁  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常务副县长

钱光杰  县委常委、纪委书记

成      员：刘志荣  县政府党组成员、县纪委副书记、
监察局局长

吴爱军  县政府党组成员、县政府办主任

张明国  县政府办副主任、政务服务中心主任
王  兵  县纪委常委、优化办副主任

嵇道峰  县发改委主任

徐开明  县财政局党组书记、金融办主任

杨开兵  县编办主任

陈太标  县物价局局长

潘井连  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

王  淮  县工商局局长

吴宏波  县法制办副主任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吕洁同志兼任，吴爱军、杨开兵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。办公室下设5个工作组，落实行政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各项工作任务。

一、统筹推进组
组    长：吴爱军

成    员：县政府办、法制办、发改委、政务服务中心、优化办相关工作人员。

工作职责：

1．协调有关工作的推进；

2．做好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、综合协调组

组    长：杨开兵

成    员：县政府办、法制办、发改委、政务服务中心、信息中心、优化办相关工作人员。

工作职责：

1． 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，做好上传下达和横向联络协调工作；

2． 深入谋划行政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工作思路，拟定重点任务分解落实方案；

3．做好有关会议的会务工作，协调有关文件、材料的起草，及时报送工作信息，做好资料的收集归档。
三、权力清单组

组    长：吴宏波

成    员：县编办、发改委、经信局、商务局、物价局、财政局、优化办相关工作人员。

工作职责：

1．指导各部门清理行政权力，厘清权力名称、法律依据；

2．审核各部门报送的行政权力清单，并组织论证，形成权力清单确认意见；

3．推进相对集中处罚权，组织协调行政权力交叉、多头执法等涉法争议；

4．指导并审核各部门编制行政权力清单外部流程图；

5．推进行政权力运行全面公开，建立行政权力动态调整、监督、考核机制。

四、审批优化组

组    长：张明国
成　　员：县工商局、编办、信息中心相关工作人员。

工作职责：

1．建立完善覆盖县、乡镇的实体和网络政务服务体系及平台；

2．推进“三集中、四到位”，切实提高行政审批效率；
3．在工程建设领域开展联合审批和联合验收工作；

4．以中介机构审批时限承诺制和主管部门与中介捆绑考核制为抓手，强化中介服务管理；

5．推行“批管分离”工作，实现审批与监管相对分离，推动服务事项向县政务服务中心集中；

6．对清理后审批事项、审批运行程序及审批运行过程和结果进行全面及时公开。
五、监督考核组

组    长：王  兵

成　　员：县政府办、优化办、政务服务中心相关工作人员。

工作职责：

1．对各职能部门改革进展情况进行督查考核，确保各项工作按序时进度推进到位；

2．制定行政权力运行动态监管实施办法，对各部门逐项制定的监管办法进行廉洁性审查；

3．针对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违纪问题，建立预警调处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。
特此通知。

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4年10月10日

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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